
南民养老〔2026〕8号

南安市民政局关于下拨2026年第一季度

80周岁以上老年人高龄补贴资金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党政综合办公室、雪峰开发区归侨和社会事务办公室：

为贯彻落实《中共南安市委 南安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养老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南委发〔2017〕11号）,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补齐养老事业短板，根据《南安市民政局 南安市财政局关于做好南安市80周岁以上老年人高龄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南民〔2020〕45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将2026年第一季度80周岁以上老年人高龄补贴资金416.798万元下拨给你们，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龄补贴资金实行社会化发放，由银行直接发放到高龄补贴对象的“新农保”银行账户内。

二、对80－99周岁的新增老年人，从符合条件之日的次月起开始发放高龄补贴；对新增的百岁老人，从符合年度的1月起发放高龄补贴。已享受高龄补贴的老年人户籍迁出我市或去世后，从户籍迁出或去世之日的次月起停止发放。发放标准为80－89周岁老年人每人每月30元；90－99周岁老年人每人每月100元；100岁及以上每人每月300元。

三、享受机关、企事业单位离退休养老金待遇的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再发放高龄补贴。在核定低保、低收入居民等困难对象时，高龄补贴不计入家庭收入。

附件：2026年第一季度80周岁以上老年人高龄补贴资金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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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6年第一季度80周岁以上老年人高龄补贴资金分配表
	序号
	乡镇（街道）
	人数（人）
	金额（元）
	备注

	1
	溪美街道
	1384
	174080
	

	2
	柳城街道
	1024
	132340
	

	3
	美林街道
	1590
	214150
	

	4
	省新镇
	912
	118460
	

	5
	东田镇
	1079
	142940
	

	6
	仑苍镇
	1019
	130000
	

	7
	英都镇
	1433
	185530
	

	8
	翔云镇
	678
	91310
	

	9
	金淘镇
	1658
	209370
	

	10
	眉山乡
	576
	81140
	

	11
	诗山镇
	1792
	227360
	

	12
	蓬华镇
	498
	67320
	

	13
	码头镇
	1453
	194990
	

	14
	九都镇
	343
	41990
	

	15
	向阳乡
	259
	33690
	

	16
	罗东镇
	1174
	145530
	

	17
	乐峰镇
	802
	99470
	

	18
	梅山镇
	1257
	168680
	

	19
	洪濑镇
	1643
	213760
	

	20
	洪梅镇
	1018
	127120
	

	21
	康美镇
	1123
	137900
	

	22
	丰州镇
	946
	116510
	

	23
	霞美镇
	1398
	181660
	

	24
	官桥镇
	2201
	286720
	

	25
	水头镇
	2781
	394240
	

	26
	石井镇
	1791
	250640
	

	27
	雪峰开发区
	5
	1080
	

	合计
	
	31837
	4167980
	


抄送：南安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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